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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文平、曾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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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通过明确教科研管理岗位规范，以确保教科研管理工作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实现各项教科研

管理工作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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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研管理岗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教科研管理工作的工作原则、岗位要求、岗位职责、岗位

目标、岗位任务、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教科研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2-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

GB/T 23691-2009 项目管理 术语

GB/T 30339-2013 项目后评价实施指南

DB50/T 1029-2020 科研项目评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教科研

运用科学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教育的创造性认识活动。包括教育教学研究、科学研究和应

用技术研究。

3.2

项目

创造独特产品或提供独特服务的，有起止时间的努力过程。（引用自 GB/T 23691-2009 项目管理 术

语）

4 工作原则

4.1 鼓励导向性原则

要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倡导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立足教育教学实际，服务教育教学实

践，提升学校教科研水平和育人成效。

4.2 规范管理性原则

要依循学校规章制度，严格规范工作程序，加强教科研规范化管理，提升教科研工作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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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学公正性原则

要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权责分明，科学高效。

5 岗位任职条件

5.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5.2 具有公文写作、文字处理、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技能与素质。

5.3 具有组织协调、上传下达、沟通交流等方面的职业素养与能力。

5.4 熟悉教科研管理的各项工作环节，掌握教科研相关的专业知识。

5.5 具有一定的服务意识和职业精神，为教师开展教科研工作做好服务与管理。

5.6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6 岗位职责

6.1 编制学校学年度教科研工作规划。

6.2 负责各级各类教科研项目（课题）的全过程管理工作。

6.2.1 负责校级教科研课题的立项申报、组织专家评审、中期检查、成果鉴定与结题验收等工作。

6.2.2 负责或协助市级、省级、国家级、协会学会级教科研课题的立项申报、过程管理和成果总结工

作。

6.2.3 负责组织校级金课项目的立项与认定工作、校级专业群项目的立项与检查验收工作、校级教学

成果奖评选工作等。

6.2.4 负责学校横向项目的归口管理与备案。

6.3 检查、落实已立项的教科研计划。

6.4 搜集整理有关教科研项目信息，及时向全校发布。

6.5 制修订学校教科研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

6.6 开展全校教科研成果统计与奖励、教科研项目统计与资助工作。

6.7 按时完成材料撰写报送，并做好教科研档案管理、资料归档。

6.8 配合学术委员会相关工作。

6.9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6.10 负责横向项目管理规范、教科研项目资助指南、教学成果奖评选指南、学校教科研项目立项指南、

学校教科研项目管理规范、教科研成果奖励指南实施、提供修订工作。

7 岗位目标

按照年度教科研工作计划，按时组织各类教科研项目申报；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做

好教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鼓励学校教职工积极参与教科研工作，提升学校的教科研质量与水平。

8 岗位内容

8.1 各级各类教科研项目（课题）的组织申报和实施管理。

项目级别包括：校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协会学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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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类型包括：教研项目、教改项目、科研项目、专业与专业群建设项目、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

设项目、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校企合作项目、创新创业项目、党建思想项目、师

资队伍建设项目等与学校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管理与服务相关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8.2 学校横向项目的归口管理。

8.3 学校教科研成果统计与奖励。

8.4 学校教科研项目统计与资助。

8.5 材料撰写报送和档案资料管理。

8.6 熟悉本岗位标准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程序。

8.7 其他。

9 检查与考核评价

9.1 接受教学科研部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9.2 接收学校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9.3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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